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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京 化 工 大 学 文 件 
 

 

北化大校教发〔2021〕27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北京化工大学 

博士研究生综合能力测试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部、处及校直属单位：  

《北京化工大学博士研究生综合能力测试实施细则》经 2021

年 5 月 20日第 15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贯彻执行。  

 

北京化工大学           

2021 年 6 月 10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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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化工大学 

博士研究生综合能力测试实施细则 
（2019 年 8 月 5 日印发，2021 年 5 月 20 日第 15 次校长办

公会议审议通过修订稿） 

 

第一条  博士研究生综合能力测试是切实提高博士研究生

培养质量，营造认真学习、潜心研究的氛围，引领优秀博士研究

生争创高水平成果，及时发现和纠正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问

题和不足的重要环节，为进一步规范和强化博士研究生过程管

理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第二条  综合能力测试对象为所有博士研究生。 

第三条  博士研究生综合能力测试原则上应在博士二年级

第一学期末（12月底以前）完成。确因特殊原因（如公派出国、

休学等）需延迟进行综合能力测试的，需提前 2个月提出书面申

请，经导师同意、学院批准后方可延期，无特殊原因未参加综合

能力测试的视为综合能力测试不合格。 

第四条  综合能力测试重点考察博士研究生对学科基础理

论和专门知识的掌握程度、研究进展情况，以及是否具备独立从

事科学研究的能力。博士研究生需提交《博士研究生学业进展报

告》，学院需组织博士研究生对学业进展情况进行英文口头汇报，

并给予相应评价。《博士研究生学业进展报告》内容应包括： 

（一）课程学习情况（含所修课程、已取得学分、成绩）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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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论文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； 

（三）与开题报告所定研究内容和进展是否相符； 

（四）继续研究的内容； 

（五）存在的问题； 

（六）计划完成论文的时间和预期结果。 

第五条  学院成立测试小组，负责组织博士研究生综合能力

测试，测试小组成员需包括 3-5名具有高级职称的博士研究生导

师，提倡邀请外单位专家参加。 

第六条  测试小组应对博士研究生的阶段工作提出意见与

建议，给出相应成绩，成绩按照“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”记

载。博士研究生综合能力测试工作完成后，学院将博士研究生综

合能力测试结果统一报送研究生院备案。 

第七条  成绩基本合格者，将被给予警告，限期半个月内写

出改进措施；经测试小组批准后方可继续论文工作，半年后可申

请一次重新考核。经重新考核仍不合格者，学校可作退学处理。 

第八条  综合能力测试过程中明显表现出科研能力差，不能

完成博士论文工作，成绩不合格者，经其指导教师同意，将被终

止学业，并取消其博士研究生学籍。 

第九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《关于印发〈北京化工

大学博士研究生综合能力测试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（北化大校教

发〔2019〕21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第十条  本规定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

—4—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

  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主动公开     2021 年 6 月 10 日印发   


